
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
周政字〔2017〕34号

———————————

周村区人民政府

关于清理规范区级行政许可等权力事项和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7号）、《关于第三批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8号）、省政府《关于2017年第一批削减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和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项目的通知》（鲁政字〔2017〕82号）和市政府《关于清理规范市级行政许可等权力事项和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通知》（淄政字〔2017〕72号），经研究决定，对一批区级行政权力事项以及区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进行集中清理规范。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清理规范区级行政许可等权力事项
（一）承接落实国务院、省政府和市政府削减行政审批事项

落实国发〔2017〕7号、鲁政字〔2017〕82号和淄政字〔2017〕72号文件要求，取消区级行政许可事项5项（详见附件1）。

（二）调整规范市级行政权力事项

为规范权力运行，加强市场监管，新增其他权力事项1项（详见附件1）。

各部门、单位要认真做好衔接落实工作，根据要求及时调整本部门、单位行政许可事项目录和权责清单，对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各部门、单位一律不得继续实施审批或“变相审批”，及时修订业务流程，抓紧做好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的落实和衔接工作，明确责任主体和工作方法。各部门、单位落实情况于9月22日前报区编办。
二、清理规范区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
根据国务院、省政府、市政府对中介服务事项的处理决定，取消的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涉及我区的2项，暂停征收的2项（详见附件2）。各有关部门、单位要进一步规范本部门（单位）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项目，做好相关行政许可事项业务手册和服务指南动态调整工作，不得将已取消的中介服务事项作为办理条件和申请材料。各有关部门、单位在本通知发布后10个工作日内，在本部门、单位网站公开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动态调整情况。

附件：1．2017年清理规范区级行政许可等权力事项目录

      2．2017年清理规范区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目录
周村区人民政府
2017年9月20日
附件1

2017年清理规范区级行政许可等权力事项目录
	一、取消的行政许可事项5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类别
	处理决定
	备注

	1
	普通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含民办）章程核准
	区教体局
	行政许可
	取消
	属于“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筹设、设立、变更、分立、合并、终止审批”子项“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设立、变更、分立、合并、终止审批”、“学前教育民办学校设立、变更、分立、合并、终止审批”中的审批内容。

	2
	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核准
	区教体局
	行政许可
	取消
	

	3
	公章刻制审批
	区公安分局
	行政许可
	取消
	实行公章刻制备案管理，继续保留公安机关对公章刻制企业的审批。

	4
	水利基建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批
	区水务局
	行政许可
	取消
	属于“水利建设项目审批”子项“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中的审批内容。

	5
	在提防上新建建筑物及设施竣工验收
	区水务局
	行政许可
	取消
	属于“水利建设项目审批”子项“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许可”中的审批内容。

	二、调整规范的其他权力事项1项

	序号
	类别
	实施机关
	项目名称
	处理决定
	备注

	1
	其他权力
	区公安分局
	公章刻制备案
	新增
	


附件2

	序号
	中介服务事项
	行政审批事项名称
	中介服务事项设定依据
	中介服务事项实施机构
	处理决定

	一、区经信局

	1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文件编制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10年第6号）
	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节能评估文件，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

	二、区安监局

	2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建设项目职业危害预评价审查、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审查、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与防护设施竣工验收审查
	原设定依据（国家安监总局令第51号）已废止，根据新修订的《职业病防治法》（2001年10月通过，2016年7月修改）和新的《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2017年3月国家安监总局令第90号），原“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审核、防护设施设计审查及防护设施竣工验收”作为行政学科事项已取消。
	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取消

	三、区卫计局

	3
	水质检测报告
	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淄博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检测机构
	财税〔2017〕20号文件，2017年4月1日起停止征收

	4
	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卫生行政部门授权的检测机构
	财税〔2017〕20号文件，2017年4月1日起停止征收


2017年清理规范区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目录

———————————————————————————————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9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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